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游政斌  

代  理  人  邱馨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游政斌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

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

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

解；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

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

聲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

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

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

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

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

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更生機會，

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

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

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

程序以清理債務。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

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

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中華民國

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

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成立，惟仍不得已毀諾。伊又未經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

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

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

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

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

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

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

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

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

意事項第1點參照）。本件聲請人陳稱其與配偶自103年2月

起於桃園市龍潭區西龍路（下稱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

（司消債調卷第23頁），後改稱自93年2月起經營涼皮小吃

店（消債更卷第63頁），涼皮小吃店每月營業額約15萬元，

扣除西龍路址房租13,000元（消債更卷第81頁）及營業成本

即水電瓦斯食材費等，合計約8萬元後，聲請人每月淨收入

為57,000元，並提出署名為聲請人父親之將西龍路址自93年

2月1日起以每月13,000元出租予聲請人之切結書、營業額切

結書為憑（消債更卷第81、67頁），本院依職權查詢財政部

稅務入口網稅籍登記資料公式查詢結果顯示聲請人之配偶於

113年12月4日於西龍路址獨資設立「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

吃店（消債更卷第13頁），復依職權查詢西龍路址之GOOGLE

MAP街景服務照片存檔，該址於102年以前之店面招牌為麻辣

臭豆腐，鐵捲門漆有麻將會館之營業時間，均未經營涼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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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店甚明，自105年後之街景照片存檔方顯示西龍路址經營

涼皮小吃店，另聲請人稱與配偶蕭裙妃共同經營；惟其於94

年至99年間另有配偶，嗣於102年間始與蕭裙妃登記結婚，

是聲請人所稱經營涼皮小吃店時間，應如其調解聲請狀所述

自103年起始。再本院依職權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大溪稽

徵所調閱「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設立至今每月營業額

資料，其中114年1月至5月查定稅額資料均申報每月營業額1

18,272元，114年1月至5月年銷售額申報709,632元（消債更

卷第23至2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聲請人於聲請日前5

年內營業額平均每月逾20萬元之情，應認聲請人屬消債條例

第2條第1、2項規定所稱之消費者，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於95年9月11日消債條例施行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

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向最大債權銀

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共

同協商債務方案成立，約定分80期，利率9.88%，每期按月

清償19,956元，聲請人繳納7期後毀諾，債權人於96年6月11

日報送毀諾等節，業據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陳報在卷（消債更卷第47、50、111至117頁)，另聲請

人於109年12月31日單獨清償該債務協商方案之債權人台新

銀行，並提出清償證明為憑（司消債調卷第85頁）。聲請人

稱期原任職於不動產仲介經紀公司，96年4月時因換至無底

薪之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無力繳納而毀諾，並提出

勞保記錄為憑（消債更卷第64、89至90頁），且查聲請人於

95年5月至96年4月更換三間不動產經紀公司，其於冠昱房屋

仲介有限公司任職期間為96年4月2日至6月6日，期後無投保

紀錄，直至96年11月1日至桃園市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投

保，工作收入不穩定，堪認聲請人主張為真，聲請人前開毀

諾，應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其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

　㈢聲請人復於114年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經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5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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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資料無訛，堪可認定。

經本院另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

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4,106,637元，未逾1,200萬

元，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即屬適法。本院自應綜合聲

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

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情形。

　㈣且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存摺明細、與保險業務員之通訊軟體

Line對話截圖等（司消債調卷第21、77頁、消債更卷第91至

93、101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保單價值準備金4,968元之

國泰人壽保險，與若干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另據聲請人

陳報其均未領取任何補助（消債更卷第63頁），核與本院依

職權查調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函覆資料相符（消債更卷第31

頁）。另據聲請人所陳其與配偶共同經營蕭裙妃即食嗑涼皮

小吃店，月營業額為150,000元，店面月租金13,000元，食

材等成本80,00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營為自103年經營迄

今之涼皮麵攤，其所列經營成本與租金合計已逾營收六成，

非屬常理，且該收取房租切結書所記載日期違誤，已如前

述，難以採認，聲請人又未提供其他證據釋明確有繳交房租

予西龍路址之所有權人，難以採認該店面房租之支出，應暫

以每月35,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2＝35000】

作為聲請人計算其償債能力之基準。

　㈤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

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依前揭

規定以衛生福利部公告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6,7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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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2倍即20,122元計算（消債更卷第63頁），即堪憑採。

　㈥承前，聲請人以上開每月35,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20,122元後，尚餘14,878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現

年49歲（65年出生），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6

年，審酌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併

其尚有積欠其他有擔保債權，以聲請人目前之收支狀況，至

其退休時止，仍有可能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

額，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已無法清償債務，當有

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

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其

前於95年9月與台新銀行達成之協商還款係有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因而毀諾；且查無消債條例

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

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予以准許，並依同條例第

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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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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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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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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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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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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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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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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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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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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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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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游政斌  
代  理  人  邱馨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游政斌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成立，惟仍不得已毀諾。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本件聲請人陳稱其與配偶自103年2月起於桃園市龍潭區西龍路（下稱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司消債調卷第23頁），後改稱自93年2月起經營涼皮小吃店（消債更卷第63頁），涼皮小吃店每月營業額約15萬元，扣除西龍路址房租13,000元（消債更卷第81頁）及營業成本即水電瓦斯食材費等，合計約8萬元後，聲請人每月淨收入為57,000元，並提出署名為聲請人父親之將西龍路址自93年2月1日起以每月13,000元出租予聲請人之切結書、營業額切結書為憑（消債更卷第81、67頁），本院依職權查詢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籍登記資料公式查詢結果顯示聲請人之配偶於113年12月4日於西龍路址獨資設立「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消債更卷第13頁），復依職權查詢西龍路址之GOOGLE MAP街景服務照片存檔，該址於102年以前之店面招牌為麻辣臭豆腐，鐵捲門漆有麻將會館之營業時間，均未經營涼皮小吃店甚明，自105年後之街景照片存檔方顯示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另聲請人稱與配偶蕭裙妃共同經營；惟其於94年至99年間另有配偶，嗣於102年間始與蕭裙妃登記結婚，是聲請人所稱經營涼皮小吃店時間，應如其調解聲請狀所述自103年起始。再本院依職權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大溪稽徵所調閱「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設立至今每月營業額資料，其中114年1月至5月查定稅額資料均申報每月營業額118,272元，114年1月至5月年銷售額申報709,632元（消債更卷第23至2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聲請人於聲請日前5年內營業額平均每月逾20萬元之情，應認聲請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規定所稱之消費者，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於95年9月11日消債條例施行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向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方案成立，約定分80期，利率9.88%，每期按月清償19,956元，聲請人繳納7期後毀諾，債權人於96年6月11日報送毀諾等節，業據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在卷（消債更卷第47、50、111至117頁)，另聲請人於109年12月31日單獨清償該債務協商方案之債權人台新銀行，並提出清償證明為憑（司消債調卷第85頁）。聲請人稱期原任職於不動產仲介經紀公司，96年4月時因換至無底薪之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無力繳納而毀諾，並提出勞保記錄為憑（消債更卷第64、89至90頁），且查聲請人於95年5月至96年4月更換三間不動產經紀公司，其於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期間為96年4月2日至6月6日，期後無投保紀錄，直至96年11月1日至桃園市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投保，工作收入不穩定，堪認聲請人主張為真，聲請人前開毀諾，應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其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
　㈢聲請人復於114年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5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核與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資料無訛，堪可認定。經本院另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4,106,637元，未逾1,200萬元，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即屬適法。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形。
　㈣且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存摺明細、與保險業務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等（司消債調卷第21、77頁、消債更卷第91至93、101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保單價值準備金4,968元之國泰人壽保險，與若干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另據聲請人陳報其均未領取任何補助（消債更卷第63頁），核與本院依職權查調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函覆資料相符（消債更卷第31頁）。另據聲請人所陳其與配偶共同經營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月營業額為150,000元，店面月租金13,000元，食材等成本80,00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營為自103年經營迄今之涼皮麵攤，其所列經營成本與租金合計已逾營收六成，非屬常理，且該收取房租切結書所記載日期違誤，已如前述，難以採認，聲請人又未提供其他證據釋明確有繳交房租予西龍路址之所有權人，難以採認該店面房租之支出，應暫以每月35,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2＝35000】作為聲請人計算其償債能力之基準。
　㈤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依前揭規定以衛生福利部公告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6,768元之1.2倍即20,122元計算（消債更卷第63頁），即堪憑採。
　㈥承前，聲請人以上開每月35,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20,122元後，尚餘14,878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現年49歲（65年出生），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6年，審酌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併其尚有積欠其他有擔保債權，以聲請人目前之收支狀況，至其退休時止，仍有可能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已無法清償債務，當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其前於95年9月與台新銀行達成之協商還款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因而毀諾；且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予以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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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債務人  游政斌  

代  理  人  邱馨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游政斌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

    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

    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

    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

    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

    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

    ；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

    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

    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

    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

    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

    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

    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

    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更生機會，從而

    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務人

    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

    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

    以清理債務。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

    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

    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

    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中華民國

    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

    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成立，惟仍不得已毀諾。伊又未經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

    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

    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

    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

    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

    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

    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

    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

    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

    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

    事項第1點參照）。本件聲請人陳稱其與配偶自103年2月起

    於桃園市龍潭區西龍路（下稱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

    司消債調卷第23頁），後改稱自93年2月起經營涼皮小吃店

    （消債更卷第63頁），涼皮小吃店每月營業額約15萬元，扣

    除西龍路址房租13,000元（消債更卷第81頁）及營業成本即

    水電瓦斯食材費等，合計約8萬元後，聲請人每月淨收入為5

    7,000元，並提出署名為聲請人父親之將西龍路址自93年2月

    1日起以每月13,000元出租予聲請人之切結書、營業額切結

    書為憑（消債更卷第81、67頁），本院依職權查詢財政部稅

    務入口網稅籍登記資料公式查詢結果顯示聲請人之配偶於11

    3年12月4日於西龍路址獨資設立「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

    店（消債更卷第13頁），復依職權查詢西龍路址之GOOGLE M

    AP街景服務照片存檔，該址於102年以前之店面招牌為麻辣

    臭豆腐，鐵捲門漆有麻將會館之營業時間，均未經營涼皮小

    吃店甚明，自105年後之街景照片存檔方顯示西龍路址經營

    涼皮小吃店，另聲請人稱與配偶蕭裙妃共同經營；惟其於94

    年至99年間另有配偶，嗣於102年間始與蕭裙妃登記結婚，

    是聲請人所稱經營涼皮小吃店時間，應如其調解聲請狀所述

    自103年起始。再本院依職權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大溪稽

    徵所調閱「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設立至今每月營業額

    資料，其中114年1月至5月查定稅額資料均申報每月營業額1

    18,272元，114年1月至5月年銷售額申報709,632元（消債更

    卷第23至2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聲請人於聲請日前5

    年內營業額平均每月逾20萬元之情，應認聲請人屬消債條例

    第2條第1、2項規定所稱之消費者，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於95年9月11日消債條例施行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

    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向最大債權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共同

    協商債務方案成立，約定分80期，利率9.88%，每期按月清

    償19,956元，聲請人繳納7期後毀諾，債權人於96年6月11日

    報送毀諾等節，業據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陳報在卷（消債更卷第47、50、111至117頁)，另聲請人

    於109年12月31日單獨清償該債務協商方案之債權人台新銀

    行，並提出清償證明為憑（司消債調卷第85頁）。聲請人稱

    期原任職於不動產仲介經紀公司，96年4月時因換至無底薪

    之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無力繳納而毀諾，並提出勞

    保記錄為憑（消債更卷第64、89至90頁），且查聲請人於95

    年5月至96年4月更換三間不動產經紀公司，其於冠昱房屋仲

    介有限公司任職期間為96年4月2日至6月6日，期後無投保紀

    錄，直至96年11月1日至桃園市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投保

    ，工作收入不穩定，堪認聲請人主張為真，聲請人前開毀諾

    ，應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其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

　㈢聲請人復於114年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經本

    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5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核與

    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資料無訛，堪可認定。

    經本院另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

    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4,106,637元，未逾1,200萬元

    ，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即屬適法。本院自應綜合聲請

    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

    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

    償之虞」情形。

　㈣且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存摺明細、與保險業務員之通訊軟體

    Line對話截圖等（司消債調卷第21、77頁、消債更卷第91至

    93、101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保單價值準備金4,968元之

    國泰人壽保險，與若干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另據聲請人

    陳報其均未領取任何補助（消債更卷第63頁），核與本院依

    職權查調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函覆資料相符（消債更卷第31頁

    ）。另據聲請人所陳其與配偶共同經營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

    吃店，月營業額為150,000元，店面月租金13,000元，食材

    等成本80,00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營為自103年經營迄今

    之涼皮麵攤，其所列經營成本與租金合計已逾營收六成，非

    屬常理，且該收取房租切結書所記載日期違誤，已如前述，

    難以採認，聲請人又未提供其他證據釋明確有繳交房租予西

    龍路址之所有權人，難以採認該店面房租之支出，應暫以每

    月35,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2＝35000】作為聲

    請人計算其償債能力之基準。

　㈤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

    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分

    別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依前揭

    規定以衛生福利部公告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6,768元

    之1.2倍即20,122元計算（消債更卷第63頁），即堪憑採。

　㈥承前，聲請人以上開每月35,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必要生活

    費用20,122元後，尚餘14,878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現

    年49歲（65年出生），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6

    年，審酌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併

    其尚有積欠其他有擔保債權，以聲請人目前之收支狀況，至

    其退休時止，仍有可能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

    額，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已無法清償債務，當有

    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

    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其

    前於95年9月與台新銀行達成之協商還款係有不可歸責於己

    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因而毀諾；且查無消債條例

    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

    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予以准許，並依同條例第

    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更字第520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游政斌  

代  理  人  邱馨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債務人游政斌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起開始更生程序。

二、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本件更生程序。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第151條第1項及第153條分別定有明文。揆諸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利用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債條例第1條參照）。準此，債務人若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債務之虞，且客觀上並無濫用更生或清算程序之情事，自應使其藉由消債條例所定程序以清理債務。次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之裁定，應載明其年、月、日、時，並即時發生效力；法院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後，得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或清算程序，消債條例第45條第1項、第16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成立，惟仍不得已毀諾。伊又未經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且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1,200萬元，爰聲請更生等語。　

三、經查：

　㈠消債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參照）。本件聲請人陳稱其與配偶自103年2月起於桃園市龍潭區西龍路（下稱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司消債調卷第23頁），後改稱自93年2月起經營涼皮小吃店（消債更卷第63頁），涼皮小吃店每月營業額約15萬元，扣除西龍路址房租13,000元（消債更卷第81頁）及營業成本即水電瓦斯食材費等，合計約8萬元後，聲請人每月淨收入為57,000元，並提出署名為聲請人父親之將西龍路址自93年2月1日起以每月13,000元出租予聲請人之切結書、營業額切結書為憑（消債更卷第81、67頁），本院依職權查詢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籍登記資料公式查詢結果顯示聲請人之配偶於113年12月4日於西龍路址獨資設立「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消債更卷第13頁），復依職權查詢西龍路址之GOOGLE MAP街景服務照片存檔，該址於102年以前之店面招牌為麻辣臭豆腐，鐵捲門漆有麻將會館之營業時間，均未經營涼皮小吃店甚明，自105年後之街景照片存檔方顯示西龍路址經營涼皮小吃店，另聲請人稱與配偶蕭裙妃共同經營；惟其於94年至99年間另有配偶，嗣於102年間始與蕭裙妃登記結婚，是聲請人所稱經營涼皮小吃店時間，應如其調解聲請狀所述自103年起始。再本院依職權函詢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大溪稽徵所調閱「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設立至今每月營業額資料，其中114年1月至5月查定稅額資料均申報每月營業額118,272元，114年1月至5月年銷售額申報709,632元（消債更卷第23至27頁），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聲請人於聲請日前5年內營業額平均每月逾20萬元之情，應認聲請人屬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規定所稱之消費者，合先敘明。

　㈡聲請人於95年9月11日消債條例施行前，依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向最大債權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請求共同協商債務方案成立，約定分80期，利率9.88%，每期按月清償19,956元，聲請人繳納7期後毀諾，債權人於96年6月11日報送毀諾等節，業據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陳報在卷（消債更卷第47、50、111至117頁)，另聲請人於109年12月31日單獨清償該債務協商方案之債權人台新銀行，並提出清償證明為憑（司消債調卷第85頁）。聲請人稱期原任職於不動產仲介經紀公司，96年4月時因換至無底薪之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無力繳納而毀諾，並提出勞保記錄為憑（消債更卷第64、89至90頁），且查聲請人於95年5月至96年4月更換三間不動產經紀公司，其於冠昱房屋仲介有限公司任職期間為96年4月2日至6月6日，期後無投保紀錄，直至96年11月1日至桃園市不動產服務業職業工會投保，工作收入不穩定，堪認聲請人主張為真，聲請人前開毀諾，應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其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

　㈢聲請人復於114年2月17日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4月25日開立調解不成立證明書，核與本院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160號卷宗資料無訛，堪可認定。經本院另向各債權人函詢聲請人目前積欠之債務金額，其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債務總額為4,106,637元，未逾1,200萬元，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更生，即屬適法。本院自應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其是否已達不能維持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情形。

　㈣且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存摺明細、與保險業務員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等（司消債調卷第21、77頁、消債更卷第91至93、101頁），顯示聲請人名下除保單價值準備金4,968元之國泰人壽保險，與若干存款外，別無其他財產。另據聲請人陳報其均未領取任何補助（消債更卷第63頁），核與本院依職權查調桃園市政府社會局函覆資料相符（消債更卷第31頁）。另據聲請人所陳其與配偶共同經營蕭裙妃即食嗑涼皮小吃店，月營業額為150,000元，店面月租金13,000元，食材等成本80,000元，本院審酌聲請人所營為自103年經營迄今之涼皮麵攤，其所列經營成本與租金合計已逾營收六成，非屬常理，且該收取房租切結書所記載日期違誤，已如前述，難以採認，聲請人又未提供其他證據釋明確有繳交房租予西龍路址之所有權人，難以採認該店面房租之支出，應暫以每月35,000元【計算式：（000000-00000）÷2＝35000】作為聲請人計算其償債能力之基準。

　㈤又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聲請人主張其個人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依前揭規定以衛生福利部公告桃園市114年度最低生活費16,768元之1.2倍即20,122元計算（消債更卷第63頁），即堪憑採。

　㈥承前，聲請人以上開每月35,000元之收入扣除每月必要生活費用20,122元後，尚餘14,878元可供清償債務，而聲請人現年49歲（65年出生），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約16年，審酌聲請人所積欠債務之利息、違約金仍在增加中，併其尚有積欠其他有擔保債權，以聲請人目前之收支狀況，至其退休時止，仍有可能無法清償聲請人前揭所負欠之債務總額，堪認聲請人之收入及財產狀況，已無法清償債務，當有藉助更生制度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自應許聲請人得藉由更生程序清理債務。

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係消費者，已達不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其前於95年9月與台新銀行達成之協商還款係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因而毀諾；且查無消債條例第6條第3項、第8條或第46條各款所定應駁回更生聲請之事由，則其聲請，應屬有據，爰裁定予以准許，並依同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命司法事務官進行更生程序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朱曉群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李思儀



